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2018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

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

1、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上级

人民法院交由审判的案件;

2、依法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

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

二、2018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党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谱写新时代政法工作

新篇章。

1 是继续加强审判管理，切实提升审判质效。强化案件

质量管理，加强对案件质量、效率和效果的节点管控；严格

审限管理，强化审判进程监督和审限监控，努力实现收结案

动态平衡。加大对涉诉信访案件、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的评

查研判力度，实行责任倒查，提高案件质量。

2 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推动审判工作科学发展。党的

十九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配套制度改革，全面落



实司法责任制，区法院全体干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深化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在新起

点上再发力，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3 是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各界监督。坚持党对法院

工作的领导，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确保法院工

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各界监

督，确保法院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独立编制机构数为一个，属行政

机关，经费管理方式为财政预算内全额拨款，实行行政单位

会计制度。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49 人，其中行政编

制 149 人；实有人员 143 人，其中行政 143 人。单位管理的

离休人员 5 人，退休人员 64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固定资产总计 1259.03 万元。所

属资产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关制度规定进行管理。

本部门共有车辆 23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8 台

（套）。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拨款 3803.86 万元，并通过财政局审核。

七、2018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 年预算收入 3803.86 万元，其中一般预算安排

3803.86 万元，分别是基本支出 2111.08 万元，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

与 2017 年预算相比，收入减少 348.02 万元。其中：

1. 基本支出较上年减少 440.8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1678.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5.08 万元，为员额法官工资增

加。公用经费 432.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15.88 万元，为法

院财务上划，规范支出项目，减少部分支出项目。

2. 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8 万元，

为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化改造等项目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 年预算收入 3803.86 万元，其中一般预算安排

3803.86 万元，分别是基本支出 2111.08 万元，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

与 2017 年预算相比，收入减少 348.02 万元。其中：

3. 1.基本支出较上年减少 440.8 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 1678.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5.08 万元，为员额法官工

资增加。公用经费 432.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15.88 万元，

为法院财务上划，规范支出项目，减少部分支出项目。

2.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8 万元，为

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化改造等项目经费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803.86 万元，其中一般预算安

排 3803.86 万元，分别是基本支出 2111.08 万元，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18 年部门预算支出 3803.86 万元。分别是基本支出

2111.08 万元，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

与 2017 年预算相比，收入减少 348.02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较上年减少 440.8 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 1678.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5.08 万元，为员额法官工



资增加。公用经费 432.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15.88 万元，

为法院财务上划，规范支出项目，减少部分支出项目。

（2）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8 万元，

为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化改造等项目经费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与 2017 年预算相比，收入减少 348.02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较上年减少 440.8 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 1678.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5.08 万元，为员额法官工

资增加。公用经费 432.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15.88 万元，

为法院财务上划，规范支出项目，减少部分支出项目。

（2）项目支出 169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8 万元，

为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化改造等项目经费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三公”经费，并已公开

空表。“三公”经费情况安排在“中省转移支付办案业务经

费”中， 预算 51 万元，包括：公务接待费 1 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0 元。



同比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总额

增加 4 万元，原因为审判执行案件增加，车辆费用增加 4 万

元。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按人均 2.1 万元，实有在编人数

143 人，共计 300.3 万元，工会经费 18.59，公车补助 113.63

万元，共计 432.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15.88 万元，为法院

财务上划，规范支出项目，减少部分支出项目。

（八）政府采购情况。

我院是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责任主

体。2018 年我院将进一步提升依法采购的能力和水平，提高

政府采购绩效，强化政府采购归口管理，依据《政府采购法》

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相关要求，在政

府采购活动中能够客观公正、廉洁自律、遵纪守法做好政府

采购工作。

八、专业名词解释

（1）支出经济科目

1、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中

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工资福利支出：指我院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

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主要包括：单位发放的离退休经费、生活补助、住房公

积金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指我院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

议费、培训费等，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2、项目支出：指我院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审判执行业

务工作，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

（2）支出功能科目

1、行政运行：反映单位的基本支出。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

的其他项目支出。

3、案件执行：反映人民法院对刑事、民事、行政、涉

外等案件执行活动和对各种非诉执行活动的支出。

4、其他法院支出：反映除以上项目支出以外的其他用

于法院方面的支出。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2018年 2月28日



































表 13

2018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

单位：万元

部门(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备注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2,111.08 1,678.56 432.52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2,111.08 1,678.56 432.52

基本工资 588.33 588.33

工资福利支出 588.33 588.33

津贴补贴 585.62 585.62

工资福利支出 585.62 585.6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14.42 214.42

工资福利支出 214.42 214.4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05.27 105.27

工资福利支出 105.27 105.27

基本医疗保险 42.74 42.74

公务员医疗补助 59.20 59.20



生育保险 1.46 1.46

工伤保险 1.87 1.87

住房公积金 111.63 111.63

工资福利支出 111.63 111.63

办公费 30.30 30.30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0 30.30

印刷费 10.00 1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 10.00

水费 5.00 5.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 5.00

电费 85.00 85.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85.00 85.00

取暖费 32.00 32.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00 32.00

物业管理费 100.00 10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 100.00

差旅费 5.00 5.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 5.00

维修(护)费 9.00 9.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9.00 9.00

劳务费 24.00 24.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00 24.00

工会经费 18.59 18.59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9 18.59

其他交通费用 113.63 113.63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3.63 113.63

离休费 50.83 50.8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83 50.83

退休费 17.82 17.8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82 17.82

抚恤金 0.92 0.9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92 0.92

生活补助 2.82 2.8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2 2.82



奖励金 0.90 0.9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90 0.90


